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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家的腐敗是社會整體的問題，而政府和企業是
社會上最重要的兩個行為體。

 政府具有合法的公權力，企業具有相當影響力，
二者的腐敗均足以破壞國家競爭力。

 我國正面對公、私部門多重腐敗的威脅，國際評
比有惡化的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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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⼤醫院組⻑A廠商 喝花酒開房間

成大醫院工務室空調組⻑甲被控在負責發包門診大樓興

建案、急診室大樓整建案時，向廠商索賄至少200萬元，⼀周

上酒店兩次，還到汽車賓館開房間，全都由廠商付款。台南地

檢署跟監⼀年後，昨天拘提甲及行賄的上市公司聖O工程副理

⼄等⼈。

檢方查出，甲至少向廠商索賄200萬元、筆記型電腦4台、

平版電腦1台、智慧型手機4支、冷氣機1台，並以每周兩次的

頻率到酒店喝花酒，結束後還帶酒女出場，到汽車賓館開房間，

甚至連跟不明女子出國旅遊，也是廠商花錢招待。

甲到案後否認犯行，主導招待事宜的廠商副理⼄也否認行

賄，但元O新技公司、南O工程、海O企業等幹部都坦承行賄。

台南地院法官今天上午裁定甲、⼄收押禁見，其餘廠商幹部則

分別以3到5萬元交保候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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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建立公司內部反賄賂方案，讓公司同仁拒絕賄賂

•企業以公平、誠實、公開的方式經營，讓公務員不敢索賄

•主動檢舉減少風險
廠商

•建立廠商相關業務聯繫申訴管道，避免業者被迫行賄。

•政風單位主動訪查，杜絕少數不肖公務員僥倖心態

•主動提供反貪保密檢舉方式及保護撿舉人之權益
市政府

•提供反貪保密檢舉方式

•主動查緝，將少數不肖人士繩之於法地檢署



廠商

地檢署

防貪

市政府



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公務員犯本條例之

罪者，依本條例處斷。」

同條例第3條亦規定：「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

之罪者，亦依本條例處斷。」

要 件
身分認定

貪 公 務 員
非公務員 污



●指行賄人，對於公務人員，關於違背職務或不

違背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
不正利益者。

●若行賄人明知其要求公務人員處理之手續或結果
與法令不合，但因需要，⽽給予公務⼈員⼀些好
處，公務員便違法處理，這就是違背職務行賄罪。

●另⼀種⾏賄的型態為，行賄人要求公務員為不違
背職務之行為，並給予好處，這是不違背職務行
賄罪。



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
（違背職務行賄罪）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

對於第二條人員，關於違背職

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

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處⼀

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

2021/11/3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李駿逸製作



 （中央社記者賴又嘉台北7日電）立法院今天三讀通

過增訂治罪條例中的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，未來
送紅包給公務員都可能觸法。但法務部解釋，須⺠
眾主觀有行賄意圖才會成罪，只要守法，並不會受
到影響。

 舉例，若建商在施作工程時，送紅包或提供其他
好處給承辦公務員，讓符合驗收標準的工程加速
通過驗收；民眾在春節期間給付清潔隊員茶水費
或紅包；對尋獲失車、協尋人口、遺失物、破獲
刑事案件的員警致贈紅包或禮品答謝，或是校長
收受符合教師資格者的紅包，聘任對方，送錢的
可能都涉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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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法院100年6月7日三讀通過增訂「不違背職務
行賄罪」，只要有行賄公務員的行為，縱然公務
員沒有違背職務，但是行賄者還是負有刑責。

 過去是公務員違背職務行賄者才要受罰；未來即
使公務員沒有違背職務，但只要確定有賄賂公務
員的行為，行賄者就要負刑責。



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
（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）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 __ _

_ _

對於第二條人員，關於不違背
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
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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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中壢殯葬所紅包案

故事簡述

甲係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中壢區服務中心（下稱
中壢殯葬所，於⺠國103 年12月25日桃園縣升格前隸
屬中壢市公所）技⼯兼火化場班⻑（於73年任職迄今，
104 年7 月15日遭調離火化場，改負責冰庫管理業
務），負責遺體火化、撿骨作業、火化場人員工作管
理等業務；⼄係中壢殯葬所 火化場約僱人員（於93
年任職，現已離職），負責協助遺體火化、撿骨作業
及火葬場園區清潔維護等工作，2 人均係依法令服務於
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
員。



故事簡述

甲及⼄均明知中壢殯葬所對於⺠眾申辦遺體火化，需依
「桃園縣中壢市公有殯葬設施設備使用規費標準表」及升格
直轄市後之「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公立殯儀館及火化場收
費基準表」規定辦理（即先至中壢殯葬所繳交各項火化規費，
103 年12月25日桃園縣升格前，死者戶籍設在中壢市，中
壢殯葬所火化每具大體規費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,500 元，戶
籍設在桃園縣其他鄉鎮市規費為5,000 元，如戶籍設在其他
縣市規費則為1 萬元；桃園縣升格為桃園市後，死者戶籍設
在桃園市為2,000 元，非桃園市則為6,000 元 ，⺠眾繳交火
化規費後，同時決定火化時間及順序，再持中壢殯葬所開立
之火化許可證⾄火化場辦理遺體火化，火化場依⺠眾登記先
後順序及火化許可證辦理遺體火化業務



故事簡述

葉00、彭00分別係通0禮儀公司之會計及員工，
通0禮儀公司辦理⺠眾委託之喪葬業務時，為使
大體順利於喪家要求之時間內火化，甲、⼄竟共
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⾏為收受賄賂之單⼀犯意聯
絡，接續於附表⼀所⽰之⽇期，由彭00或葉00
於遺體火化時，在火葬場將如附表⼀所⽰之⾦錢
交給甲及⼄，通0禮儀公司再將該費用以「調爐
代工費」名義轉向喪家收取。



被告甲係依據行政院46年8 月訂定發布之事務管理規
則所聘用之人員，被告⼄則係由中壢殯葬所依「桃園
市政府⺠政局臨時⼈員⼯作規則」所聘僱之技⼯，被
告2 人經任用後，亦確有在中壢殯葬所辦理火化爐調
度、遺體火化、撿骨等業務等情，有桃園市政府殯葬
管理所106 年2 月17日桃市殯字第1060000562號函
暨檢附之被告吳0貴聘僱資料、被告李0仁之桃園縣
中壢市公所臨時人員僱用契約、107 年9月28日桃市
殯字第1070003861號函等件在卷可佐，是被告2 人
均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人無訛。

38

案例解析



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3 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
受賄賂罪，祗須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
係，即已成立，且包括假借餽贈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在
內 。又是否具有相當對價關係，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、交
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、賄賂之種類、價額、贈與之時間等客
觀情形加以審酌，不可僅以交付之財物名義為贈與或政治獻
金，即謂與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（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
1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從賄賂方面觀之，行為人所收受賄賂，
若 非可認屬⼀般餽贈者，不論係以任何名義或變相給付，
均屬之，其數額亦不以與⾏賄所期待獲得之利益成⼀定比例
為限。從職務上之行為觀之，行為人收受賄賂後，如有以收
受賄賂作為踐行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者，且踐行職務上行
為，該罪即告成立，並不以受賄方完成行賄方所預期之目的
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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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解析



 依前開證人之證述，對照事件進行之時序與時間之
密接上觀察，被告2 人各次收受賄款之時間及金額，
顯與遺體 火化等被告2 人職務上行為之內容，具有
對價關係，應無疑義。是核被告2 人所為，均係犯
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3 款之公務員對於職
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；葉00、彭00違反貪污治罪
條例第11條第2 項之不違 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。

 刑度

甲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2月。褫奪公權5年。

⼄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。褫奪公權5年。

40

案例解析



公 務 員

非公務員

41

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
第3 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
之行為收受賄賂罪

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 項
之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
罪。



感謝聆聽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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